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107年9月05日修訂 

110年8月19日修訂 

一.總則： 

1. 本會定名為「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簡稱「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本

會)。 

2. 本會代表全體君毅中學在校學生，視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 

3. 本會受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監督輔導，而推行之工作應於校規規範內，且不得

從事任何政治、商業活動，避免有圖利廠商行為。 

4. 學校之各級行政單位對本會所決議之事項，能全力配合實施、輔助，若有窒礙難行之處，

應向本會說明。 

5. 本校之各社團由本會監督，並統籌各班級學生之意見。 

6. 本會為學生自治議事管理組織，具完整而適當之權利及義務。 

二.宗旨： 

1. 發揚推廣本校之優良校風，並竭力爭取本校榮譽。 

2. 培養本校學生民主法治、自治之精神能力。 

3. 輔佐、支援本校各社團及各處室舉辦之活動。 

4. 促進校內團結，充實校內生活。 

5. 對內負責班級與學校之溝通及協調；對外負責與它校任何相關活動之聯繫。 

6. 促進本校班級學生與社團之間團結和諧。 

三.組織及職權： 

1. 本會為本校社團及班級之最高權力機關，隸屬學務處，為學生自治議事組織。 

2. 本校學生為本會基本會員，並應繳交會費每學期50元，若未繳交則停止其會員資格，並喪

失會員相關權益及不得參與自治會所辦理之活動。 

3. 班級代表﹝簡稱班代﹞ 

(1) 由各班同學於新學期幹部選舉期間推舉選出1名班級代表，任期為一年，並代表出席

大會，行使各項職權。 

(2) 召開大會時各班班代有出席之義務，若因事不便參加，得由該班另指派一名代表出

席，若無故缺席，則視該班放棄。 

(3) 班代有義務表達班級學生之意見，傳達學生自治會之工作情況，並配合活動、宣傳

消息。 

(4) 若班代無故缺席達兩次以上，或發生罷免、退學、轉學、休學等事宜，則由風紀組

會同主席並通知該班另選班代遞補之。新任班代須呈報學務處，並知會學生自治會

主席及各股幹部。 

(5) 高三班代享有發言、表決監督權，但不得參與會務之運作。 

4. 班代之行使職權如下： 

(1) 詢問本校各處室及了解校方政策。 

(2) 表決、發言、提出有關學生權益、福利之相關事項，並享有言論免責權。【限於會議

中】 

(3) 對主席所提名各部組長之人選行使同意權。 

(4) 行使本會幹部罷免、監察權，及本章程之修改。 



5. 各工作組： 

本會設6個工作小組，各工作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並按各組之工作性質設立組員若

干人。各小組之職權如下： 

(1) 活動組  

 協辦、策劃學校辦理新生始業輔導、畢業典禮、迎新送舊會等重大相關之活動

規劃、設計、支援。 

 協助各社團及班級所辦理之活動。 

 協助舉辦本校各項康樂、藝文活動之辦理。 

(2) 公關組  

 協助副會長兼大會秘書長處理外校之公文來往、洽談。 

 協助總務組發行紀念書包、徽章‧‧‧‧‧‧等事項。 

 對內促進本校師生對學生自治會運作及了解。 

 負責協調、連繫班級之間與社團之間等相關事宜。 

 公佈本會各項活動，並對內外發佈正式消息。 

(3) 學藝組 

 策劃本會各項活動之海報及文宣設計。 

 負責草擬對外聲明之文稿，整理大會會議紀錄，執掌學生自治會文書。 

 負責策劃學生自治會發行紀念書包、徽章等徵稿審核。 

 處理學生自治會公文及信箱來函。 

 設計「學生暨社團意見調查表」…等各類問卷調查表及回函處理，並於會議前

將其提議作為會議討論提綱。 

(4) 服務組 

 協助主席負責統整學生自治會意見並轉呈校方各處室。 

 各型活動之後續檢討及協助學藝組發行各項問卷、文稿。 

 向社會機構、廠商爭取全校師生之福利。 

 協助學校或社會所舉辦之服務工作。 

 負責大會會場及任何活動之佈置整理。 

 負責大會召開時招待、簽到等事宜。 

(5) 總務組 

 負責處理本會相關財務之出納、收支等。並於每次開會時公佈財務狀況。 

 發行本會紀念書包、徽章‧‧‧‧‧‧等。 

 協助服務組之庶務工作。 

 每屆總務於任期屆滿前需清理各項財務完竣；債務並不得移交於下屆。 

(6) 風紀組 

 負責各型活動及會場開會秩序之維持。 

 維持、協助生輔組長管理學校秩序和紀律等相關事宜，並倡導優良校風。 

6. 臨時工作小組 

若遇重大節慶、活動與會議，可由會長及各組組長之需求設立「臨時工作小組」。組員可不

限班代，但活動、會議工作結束後，小組即隨之解散，並給予適當之獎勵。 

7. 監察委員會： 

 各大型活動事務之收支督導。 

 收受罷免案。 



 委員會由高三各班代選出35人擔任，並直接對本會負責。任期至畢業為止，

由委員互相推選1人擔任為負責人，其委員不得參與本會之會務運作。 

 不宜由高一、高二班代本身擔任，避免「球員兼裁判」之虞。 

四.會長、副會長職權如下： 

1. 會長： 

(1) 配合學校各項活動之推展。 

(2) 提名各組組長之人選，發掘人才。  

(3) 定期召開大會，向大會提出報告，並答覆大會質詢。 

(4) 對上表達學生之意見；對下傳達校方之政策。 

(5) 協助各組幹部，促進本校及本會團結。 

(6) 會同服務組將會議決議事項轉呈校方。 

2. 副會長： 

(1) 主席因故無法執行其職權時，由副主席代理之。 

(2) 協助主席處理學生自治會會務。 

(3) 兼任大會之祕書長，並會同公關組處理、洽談外校公文與聯繫。 

(4) 協助統籌各部會之意見。 

五.選舉與罷免： 

1.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 

(1) 須具班代資格與服務熱忱。 

(2) 會長、副會長為一組人馬搭配競選，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3) 投票時間於選出新任班代後召開第一次大會後，召開第二次大會前選出。 

(4) 由本校全體同學進行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選舉。 

(5) 取最高票數者當選。 

(6) 採不記名投票。 

(7) 投票所設至各班教室，由各班代於時間內至學務處領票並於規定時間內收回選票送

至計票處。 

(8) 投票時間終止後，隨即開票、公佈，並請指導老師現場監票指導。 

(9) 選票應全數保留、查封，以備查驗，若候選人對公佈之結果有疑議，應於開票後一

週內提出申覆，檢具事實內容以書面向選委會提出驗票之要求，選委會於收到函文

三日內會同主席、監委、指導老師驗票，驗票結果公佈後不得有議。 

(10) 新任會長產生後，原任會長應率全體工作幹部總辭。 

2. 各組組長、副組長、組員之產生： 

(1) 組長： 

 限班代資格，於主席予以提報學生自治會，經大會同意後任命之。 

(2) 副組長： 

 不限班代資格，於組長產生後，由組長從組員中挑選產生。  

(3) 組員： 

 由組長提名。 

六.相關事宜： 

1. 本會風紀組，將會同生輔組長共同治理。 

2. 選舉委員會於上學年成立，由現任會長、副會長、組長組成。 

3. 本會設顧問若干人，由大會新任會長聘之，以供會務諮詢，資格如下： 



(1) 前任會長、副會長、各組組長為當然人選。 

(2) 以三年級班代為主，提名經大會同意後聘任之。 

4. 就職與移交： 

(1) 舉行就職典禮時，由校長頒予就職證書或聘書，且新任班代到場觀禮，並由新任會

長代表宣誓，誓詞如下： 

《余謹以至誠，代表學生自治會所有幹部宣誓：本人必謹守、實踐學生自治會章

程，盡忠職守，以增進本校校譽，謀取同學福利，不負同學之託付，如違誓言，願

受嚴懲》。 

(2) 新任會長於幹部選後一週內，將幹部名單詳填三份，學務處、指導老師、各一份，

並自存一份。 

(3) 新任會長於幹部選後一週內，將本會各項工作、財物、會章及一切應移交之事務移

交清楚。 

5. 會長、副會長、各組組長之罷免： 

(1) 凡有以下之行為嚴重破壞本會之運作或形象時，得以提罷免案。 

 私自挪用公款 

 不執行全代會所決議交辦事項 

 製造事端，造成本會無法團結 

(2) 由班代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後，提案人將罷免原因、事由，連同提案人姓名、連署人

之名冊，親自送至學生自治會監察委員會負責人處。 

(3) 監察委員會應於收受罷免案一週內召開臨時大會，並請提案人至大會說明罷免理

由。 

(4) 被罷免人有答辯之權利。 

(5) 罷免於答辯提出後即行表決，如經三分之二代表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贊

成，則罷免案成立。 

(6) 罷免主席案成立時，班代中另行推選臨時會長，以接任學生自治會一切事務；原幹

部立即卸任，並成立選委會重新選舉會長。 

(7) 若為組長之罷免案成立時，會長得重新提名人選，以代行其務。 

(8) 罷免案須逾期上任時週後始可提出，且對同一人之罷免，一任期內只得提出二次。 

6. 會長因故去職後，則由副會長繼任會長，並得提名班代一名，經大會同意後擔任副會長。 

七.全校班級代表會議： 

   會議主席人員為學生自治會會長，出席人員:副會長、各組組長、班代、指導老師及視需要邀請

有關人員列席，會議中僅有班代有表決權。 

   會議之召開： 

1. 於每學期開學後2週內、結業式前2週內擇適當日期召開例行大會，以進行學生自治會之運

作。 

2. 於必要時可召開臨時大會，討論重大活動或突發事件之處理，但需經會長報備核准。 

3. 學生自治會幹部會議視需要可於報備後不定期召開。 

4. 每次開會不得耽誤到任何上課時間。 

八.印信： 

1. 學生自治會設有印章一枚(橢圓形會章)，印文均為「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學生自治

會」。 

2. 印信由會長保管，凡會議記錄、開會通知…等行政文書，未蓋學生自治會章者無效。 



3. 印信於下任會長選出後交接。 

九.會費： 

1. 學生自治會經費由全校同學共同支付，於每學期註冊時繳交。 

2. 各學期收支盈餘移作次學期收入使用。 

3. 學生自治會之各項經費經由會長及總務組組長核准，並經學校備查後支用。 

4. 設帳號、專戶，全名為「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 

5. 每次活動之盈餘應列交會費收入。 

6. 定期對全體會員公布會費收支情形並受監察委員會監督。 

十. 學生自治會會址設於「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 

十一.附則： 

1. 本章程為學生自治會之最高法規，學生自治會其他法規或決議與本章程牴觸者無效。 

2. 本章程修改如下： 

(1) 由1／4以上班代連署，提請監察委員會召開臨時會，經班代2/3以上出席，出席代表達

2／3以上通過修改章程，始得修改之。 

(2) 修正時採會議制並請提案人至大會說明提案原因；但如有需要，可由大會授權組成

「章程修改委員會」，提出修正草案，再經學生代表大會表決通過。 

(3) 新章程須經學生代表大會及學務處通過，並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3. 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佈之會議規範實施。 

4. 本章程須經學生代表大會及學務處通過，並經校長核准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